屏東縣103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初選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103年2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35592B號令修正）。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國字第1030012609號。
二、目的

（1） 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團隊合作、創新教學、適性輔導、樹立優質教學典範。

（2） 鼓勵本縣教學卓著、有成效之教師。

（3） 鼓勵教師積極提昇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

（4） 舉薦本縣教學績優工作團隊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活動。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3） 承辦單位：屏東縣鹽埔鄉彭厝國小
四、實施對象

初選資格應符合下列各點：

   （一）本縣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國中、國小及幼兒園（含完全中學國中部與附設國中、國

         小、幼兒園，以下簡稱各校（園）推薦之教學團隊，大專以上教師不得參加，若經
         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該團隊參賽及獲獎之權利。
（二）教學團隊組成教師必須為同一縣市內具有合格教師資格之現職專任或長期代理（或  實質連續任教滿2學期）教師3人以上所組成之團體 (代課及實習教師不得參加)。
   （三）教學團隊組成之所有教師3年內均未曾獲得本獎之金質獎。
   （四）教學團隊組成之所有教師均未獲得102年度本獎之銀質獎。 

   （五）曾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之績優方案，自104年度起不得重複送件。

五、教學團隊推薦組別及條件

    (一)推薦參選教學團隊分三組辦理、組別如下：

1、 國中組

           2、國小組

3、幼兒園組

    (二)教學團隊之受獎條件除應符合當年度教育部重要教育政策推行方向外，並具下列各

        款條件之一：

       1、依教育政策擬訂教學方案及計畫，經實施後，具永續發展及推廣價值者。

       2、活化班級經營及落實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成績卓著者。

       3、致力教材、教法、評量、教具與教學媒體之研究、改進或創新及發明，經採 

          行確具成效者。

六、推薦及評選程序期程
	項目
	期程
	說明

	各校（園）推薦教師團隊
	103.03.12（三）下午4時前，逾時不予受理
	1.各校（園）至多推薦一團隊。

2.完全中學國中部僅計算國中部班級數辦理。

3.前項班級數不含特教班、資源班等特殊班級。

4.薦送程序：各校（園）推薦教學團隊填妥薦送表件（如附件）後，並檢附相關資料送件參選。（薦送表件一式10份，教學團隊教師合格教師證、在職證明影本各乙份）

5.收件地點：屏東縣彭厝國小教導處陳坤松主任收。(屏東縣鹽埔鄉洛陽村七份路21號)
6.各教學團隊薦送表及佐證資料一經學校（幼兒園）薦送後即不得增刪文字或修改內容。

	評選作業
	103.03.17（一）

至

103.03.26（三）
	書面審查
	(1)先進行書面審查作業

(2)擇優進行實地訪查，訪查時間另行通知。

	
	
	實地訪查教學觀察
	1、縣視導區督學協同評選委員至經書面審查優良之各校（園），就薦送教師之相關資料及人員進行查核或晤談，並作成訪查或觀察紀錄，俾提供評選委員評選時參考。

2、請參賽教學團隊進行簡報評選。簡報時間以十五分鐘為限。

3、並得參閱有關佐證資料及訪查或觀察紀錄。

	薦送推薦名單
	103.04.08（二）
	評選核定之教學團隊數國中組1團隊、國小組2團隊、幼兒園組1團隊，薦送教育部參加教育部複選。


七、薦送表件規定

	時程
	繳交

期限
	項目
	繳交

資料
	說明

	第一階段評選作業
	103.03.12下午4時前，逾時不予受理
	（1）
	基本資料表
（附件二）
	主要聯絡人資料務必填寫，方案中文名稱以15字為上限，教師團隊名稱長度以10字（含標點符號）為上限。（附件二） 

	
	
	（2）
	簡介表

(附件三)
	以A4直式1頁為原則，新細明體，12號字繕打，內容需包含（附件三）：

(1)教學卓越名言
(2)教學團隊簡介(200字以內)

(3)方案名稱理念(200字以內)

	
	
	（3）
	摘要表

（附件四）
	以A4直式橫書3頁為上限，新細明體，12號字繕打 。 （附件四）

	
	
	（4）
	方案全文
	以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除標題16號字外，其餘以12號字繕打，單行間距，內容應與口頭發表一致，含圖片20頁為上限，總容量以10Mb為限。

	
	
	說明
	(1)以上資料均請裝訂成冊（封面如附件一。釘書機平裝訂定即可，勿膠裝或加護膜，以利與其他團隊資料彙整成冊）乙式10份併同教學團隊教師合格教師證、在職證明影本各乙份，送至屏東縣彭厝國小教導處。

(2)並請將上列資料（薦送表件）電子檔傳送至彭厝國小教導主任陳坤松（manowar0813@yahoo.com.tw）信箱
（3）【不符規定者，承辦單位將逕予退件】，如因此產生權益問題，其責任由送件單位自行負責。

	第二階段評選作業
	103.03.1-26
	（1）
	其他佐證資料
	提供評審參考。

	
	
	說明
	· 到校訪查或指定場地報告之日期另函通知（請準備簡報）。


八、評選委員
由本府聘請辦理機關代表、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主管代表、家長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各委員迴避之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獎勵

（一）經本府舉薦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之教學團隊，俟複選成績公布，依教育部 

     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七，另行辦理獎勵。

（二）經核定優選惟未獲推薦參加教育部複選之教學團隊，頒發獎金以供從事教學考察  

     與教學研究，教學團隊成員（至多10人）每人各發給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十、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專款補助辦理經費，俟教育部實際補助金額而決定獎金的頒發。
十一、辦理本案有功人員，依本府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獎勵。

十二、本計畫經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封面）

  

   屏東縣103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初選審查資料

方 案 名 稱

            Project Title
（方案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且以15字為上限；英文名稱在下）

 學  校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下）

   教學團隊成員

103年度教學卓越獎初選審查相關表件
基本資料表學校基本資料

一、學校
	學校名稱
	(務必填寫全銜)

	網址
	
	電話
	
	傳真
	

	校址
	

	校長
	

	教職員工數
	

	班級數
	

	學生數
	


二、教職員

	校長
	男教師
	女教師
	護士
	職員
	工友
	警衛
	小計

	
	
	
	
	
	
	
	


三、學生(請依學校類型自行調整)

	年　　級
	班 級 數
	男學生數
	女學生數
	學生數合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幼兒園
	
	
	
	

	特殊班
	
	
	
	

	總　　計
	
	
	
	


四、學校簡史

五、學校簡介或特色

                     簡介表

	學校名稱(務必填寫全銜)

	團隊名稱

	方案名稱

	1、 教學卓越名言



	2、 教學團隊簡介



	3、 方案名稱理念



	學校網址


附件四 

方案摘要表

學校名稱：                   (務必填寫全銜)

方案名稱：
	請將教學卓越獎參賽方案動機、目的、作法及具體成果簡述如下：

(一)方案發展的動機或目的

(二)方案發展歷程

(三)具體成果




· 請自行以Word2003以上版本繕打本表(最多以3頁為原則)

編號(免填寫):


學校:(填學校全銜)


方案名稱:(填方案名稱)


團隊名稱: (填團隊名稱)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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